
陸、金融財稅 

一、金 融 

(一) 金融機構 

本市 109 年底金融機構總計 393 家，其中本國銀行 229 家，農會信用部 123 家，本國

產險 17 家，信合社 14 家，本國壽險 4 家，漁會信用部 3 家，票券金融 3 家。 

 

(二) 存放款情形 

本市 109 年底存款總餘額為 2,646,671 百萬元，其中本國銀行存款餘額為 2,084,430 百

萬元占 78.76%，郵匯局存款餘額 539,335 百萬元占 20.38%，信用合作社 22,906 百萬元占

0.87%；放款總餘額為 1,290,707 百萬元，本國銀行放款餘額為 1,273,730 百萬元占 98.68%，

其餘為信用合作社 16,977 百萬元占 1.32%。 

 

二、財 稅 

本市歷年來預算編列均根據量入為出原則，在歲入方面，仰賴大量之稅課收入 47,439,916

千元，在歲出方面，以教育支出 31,930,998千元列為首要，民國 109年度總預算歲入為 94,680,435

千元，較 108 年度 86,258,744 千元，計增加 8,421,691 千元(9.76%)；另總預算歲出為 100,794,465

千元，較 108 年度 86,258,744 千元，計增加 14,535,721 千元(16.85%)。 

(一) 歲入預算部份 

稅課收入 47,439,916 千元占 50.11%。 

罰款及賠償收入 764,876 千元占 0.81%。 

規費收入 3,438,676 千元占 3.63%。 

財產收入 963,190 千元占 1.02%。 

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 1,828,244 千元占 1.93%。 

補助及協助收入 38,766,336 千元占 40.94%。 

捐獻及贈與收入 159,215 千元占 0.17%。 

其他收入 1,319,982 千元占 1.39%。 

 

(二) 歲出預算部份 

一般政務支出 9,995,848 千元占 9.92%。 

教育科學文化支出 36,076,991 千元占 35.79%。 

經濟發展支出 20,548,536 千元占 20.39%。 

社會福利支出 16,285,906 千元占 16.16%。 

社區發展及環境保護支出 4,590,351 千元占 4.55%。 

退休撫卹支出 3,437,652 千元占 3.41%。 

警政支出 7,447,698 千元占 7.39%。 

債務支出 590,000 千元占 0.59%。 

其他支出 1,821,483 千元占 1.81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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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稅 課 

(一) 國稅 

民國 109 年度，實徵數為 97,795,734 千元，其中營利事業所得稅 19,972,769 千元占

20.42%；綜合所得稅 16,653,149 千元占 17.03%；遺產稅及贈與稅 1,779,225 千元占 1.82%；

菸酒稅 25,159,810 千元占 25.73%；貨物稅 63,950 千元占 0.07%；證券交易稅 5,622,465 千元

占 5.75%；期貨交易稅 57,663 千元占 0.06%；特種貨物及勞務稅-14 千元占-0.00%；健康福

利捐 13,780,736 千元占 14.09%；營業稅 14,705,981 千元占 15.04%。 

  

 

(二) 市稅 

民國 109 年度，實徵數為 26,698,818 千元，其中印花稅 593,489 千元占 2.22%；使用牌

照稅 5,382,580 占 20.16%；地價稅 5,871,784 千元占 21.99%；土地增值稅為 7,909,850 千元

占 29.63%；房屋稅 5,755,782 千元占 21.56%；娛樂稅 110,712 千元占 0.41%；契稅 1,074,621

千元占 4.02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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